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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至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下午15:00至2019年8月

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19日（星期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宁波杭州湾新区金源大道9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投票，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10,683,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649%。 其中：出席现场

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76,828,5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344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854,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5%；本

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5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3人，参加网络

投票的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369,6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5%。中小投

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聂腾云先生和公司副董事长陈立英女士因公不

能主持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符勤

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10,683,04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369,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李怡星、徐静圆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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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新增轮候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查询到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被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

名称

轮候冻结

日期 (月)

委托日期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

36 2019-08-21

二、累计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名称

轮候冻

结日期

(月)

委托日期

曹永贵 是 3,975,037 1.26%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0-08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1-0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2-0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

院

36 2018-12-03

曹永贵 是 86,422,488 27.4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8-12-04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8-12-06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36 2019-02-0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3-12

曹永贵 是 2,230,000 0.71%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4-0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5-09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6-25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36 2019-07-2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7-25

曹永贵 是 3,800,000 1.21%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8-01

曹永贵 是 3,648,649 1.16%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 36 2019-08-0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8-0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1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 2019-08-1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

院

36 2019-08-21

合计 ——— 4,502,662,880 1431.82% ——— ——— ———

股份轮候冻结原因：上述曹永贵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系曹永贵先生的债务纠纷所致。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314,470,4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74%。 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为共计307,367,67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97.74%，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32.00%；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314,470,47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32.74%；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4,502,662,880股，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四、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股份冻结事宜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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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型

申请冻结金额

（元）

实际冻结金额

（元）

1

珠海华润银行中山

分行

0019111815012 一般户 46,577,418 448.18

二、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系公司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存在一起合同纠纷所致， 详见公司于

2019年8月19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9）

三、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珠海华润银行中山分行账号(0019111815012)是公司较少使用的一般银行账户，不用于公

司日常经营收支，其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有限。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26个，累计被冻结金额为 14,818,861.66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40%。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资金周转和生产经营产生一定

影响，除已被冻结的 26个银行账户外，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均未被冻结，目前仍可通过未被冻结的银行

账户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能有效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稳定。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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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

解除质押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菱集团” ）通知，东菱集团前次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相

关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解除

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解除质

押原因

广东东菱凯

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第一大

股东

5,000,000

2018年2月

22日

2020年2月

21日

2019年8月

22日

东莞 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45%

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提

前购回

合计 -- 5,000,000 -- -- -- -- 1.45% --

2018年2月22日，东菱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新宝股份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23,000,000

股（2019年1月22日已解除限售）,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押给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2月22日， 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2月22日。 （详见公司于

2018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及前次部分股份

质押到期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4）。

东菱集团于2019年2月22日将上述股份中的18,00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关手

续；另因融资需要，将其余的5,000,000股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相关手续，购回交易日延

至2020年2月21日。（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东菱集团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45,13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06%， 其中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69,500,000股, �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4%，占公司总股本的8.67%。 东菱集团一致行动人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共计持有

公司股份203,813,6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43%,尚未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东菱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48,953,561�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68.49%，其中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69,500,000股,� 占其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12.66%，占公司总股本的8.67%。

二、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 东莞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提前购回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05�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19）041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终止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

设立基金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基金概述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披露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基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3）， 公司与东

证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锦信” ）签订了《合伙协议》，共同出资设立

佛山顺德锦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合伙企业” ），通过合伙制

企业形式共同组建成立投资基金。其中，新宝股份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500万元，

东证锦信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6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12号： 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涉及投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终止与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原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投资基金的设立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尚未开展实质性运营。 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决定终止与

东证锦信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事项，并于近日签订了《佛山顺德锦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退伙协议》。

三、本次终止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事项相关各方均不需承担违约责任，公司前期出资的500万元已如数收回，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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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及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9年8月23日15：00在长春市净月区百合街启明软件园A座二楼

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建会先生亲自出席并主持会

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232,174,99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92%，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232,174,99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29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共1人，代表股份478,07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0%。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马维山、张彦律师为本次股东

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232,174,99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赞成4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详细内容见于2019年8月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19）。

议案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232,174,99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赞成4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议案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232,174,9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赞成4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议案四、《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232,174,9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赞成4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议案五、《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232,174,

9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赞成4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

东提出临时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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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2019年8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15:

00至2019年8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8月19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85,482,3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764,720,000股的27.5104%。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17,188,3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1,764,720,000股的17.9739%。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8,294,06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1,764,720,

000股的9.5366%。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8,294,06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1,764,720,000股的9.53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8,294,0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764,720,000股的9.5366%。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使用许可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王晟、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65,184,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8.1525％；反对

2,87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7109％；弃权23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65,184,7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1525％；反对2,8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7109％；弃权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6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482,446,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3746％；反对

3,03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254％；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65,257,7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1958％；反对3,03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8042％；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3日、8月1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商

标使用许可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持股3%以上股东提请增加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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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点提示：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辉丰股份” ）于 2018年4月23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苏证调查字 2018029号）。 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 收到相

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

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相关公告，如下表所示：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

（2018-025）

2018年4月24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26）

2018年4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62）

2018年5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80）

2018年6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91）

2018年7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00）

2018年8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15）

2018年9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26）

2018年10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29）

2018年11月24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30）

2018年12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08）

2019年1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14）

2019年2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18）

2019年3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27）

2019年4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39）

2019年5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44）

2019年6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51）

2019年7月25日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

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

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

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届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

的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持续关注 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的

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651�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公告编号：2019-074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原保荐代表人周

鹏翔先生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将安排另一位保荐代表人万能鑫先生继续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后持续督导方面的工作。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为林文坛

先生和万能鑫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

务结束为止。

附件：万能鑫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附件：

万能鑫先生简介

男，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曾参与普丽盛、赛福天、恒康家

居、金陵体育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与发行上市等相关工作，梦百合公开发行可转债、金飞达并购

重组及百川股份非公开发行等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证券代码：603301� � � �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19-061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补充反馈意见（二）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补充反馈意见（二）。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补充反馈意见（二）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补充反

馈意见（二）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回复。 现根据要求将补充反馈意见（二）回复进行公

开披露，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振德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二）之回复报告》。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审批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9-07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451.83万元,转销资产减值准备8,670.3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计提额 本期转销额

坏账准备 617.59

存货跌价准备 2,834.24 8,670.30

合 计 3,451.83 8,670.30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公司对应收款项根据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本期计提坏账准备617.59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834.24万元。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合并报表利润的影响

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19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3,451.83万元。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29� �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2019-023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5亿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时公告2018-033号）。

截至2019年8月22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3609� � � � � � � � �证券简称：禾丰牧业 公告编号：2019-035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解除

及再质押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金卫东先生办理股权质

押到期解除及再质押业务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质押情况

2019年8月22日，金卫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2,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交易日期

为2020年8月22日。 上述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相关手续。

二、股权质押解除情况

2018年8月23日，金卫东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4,06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回交易日期为2019年8月23日（详细见公司“2018-045” 号公告），该股权

质押于2019年8月23日到期解除，本次业务已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手续。

二、股权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金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49,549,4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1%。金卫东

先生累计质押的其所持本公司股票共计56,27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7.63%,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

特此公告。

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9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6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 ）的函告，获悉川恒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川恒集

团

是 17,000,000

2019年8月

22日

2021年8月

19日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47% 自用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10,96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92%。累计质押股份

192,7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1.98%，占公司总股本的47.68%。

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如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风险提示；如股份变动达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将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 � � � �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9-075

债券代码：128068� � � � � � � � � � �债券简称：和而转债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创东方和而泰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和投资” ）的通知，获悉创和投资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解除质押原

因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创和投资

第一大股东之

一致行动人

13,362,191

2017年11月

6日

2019年8月

22日

提前购回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6.04%

合计 13,362,191 36.04%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创和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7,080,0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33%；办理完毕上述业务后，创和

投资处于累计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23,717,88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3.96%，占公司总股本的2.77%。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2、股票质押回购部分解除质押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 � � �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9-07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31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选举侯予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侯予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侯予先生

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参加独立

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

近日，公司接到侯予先生的通知，侯予先生已参加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的学习，并取得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4日


